河南省2005年春季森林防火工作总结
一、春季森林防火工作回顾

今年春季，我省的森林防火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下，在各级森林防火部门的努力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国家林业局对森林防火工作的各项部署，认真贯彻《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豫政办〔2005〕24号）精神，在天气持续干旱、气温迅速回升、农事用火频繁、林区风大物燥、森林防火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狠抓各项预防和扑救措施的落实，及时有效地处置了接连发生的森林火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森林火灾损失，为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森林火灾发生情况

截止5月底，全省共发生森林火灾 441起，其中森林火警369起，一般森林火灾72 起，过火面积942.15公顷，受害森林面积295.93公顷，森林受害率0.1‰，火灾控制率2.14公顷/次，森林火灾发生次数、过火面积、受害森林面积均比2004年同期增加。

今春的森林火灾有以下几个特点：由于各地组织得力，扑救及时，没有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从发生时间看，由于3月、4月气温持续比常年偏高，导致森林火灾呈爆发态势，分别发生森林火灾161起、236 起，占春季森林火灾总数的36.5%、53.5%。发生森林火灾较多的地区是大别山和伏牛山，在已查明着火原因的火灾中，烧荒烧炭、上坟烧纸、野外吸烟、小孩玩火引发的森林火灾是129起、80起、48起、24起，分别占 36.6 %、22.7 %、13.6 %、6.8 %。从过火面积看，83.7%的森林火灾控制在1公顷以下。

（二）所做的主要工作

1.大力争取森林防火工作的相关政策

一是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为契机，经多方协调，省政府办公厅以及济源、新乡、平顶山、驻马店、漯河、信阳等市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在组织机构上，乡镇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建立护林防火指挥部，设置护林防火办公室；在基础设施上，各级财政部门将森林防火管理机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森林火灾预防资金、扑火装备及森林消防队扑火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在政策扶持上，明确了税务、交通、建设、无线电管理、广播电视、气象、通信管理等部门的责任；在队伍建设上，要求县、乡（镇）政府在2007年前组建专职（或季节性）森林消防队，保障森林消防队员的工资、福利和有关补助的足额发放，安排队员参加人身意外事故保险，及时为队员缴纳保险费用；在法制建设上，加大森林火灾案件的查处力度、建立森林防火安全督查制度、严格森林防火工作奖励制度和森林火灾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二是省护林防火指挥部、省交通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森林消防专用车辆免缴公路养路费车辆通行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豫防指〔2005〕1号），就森林消防专用车辆申请办理免缴公路养路费、车辆通行费手续等有关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2.狠抓了森林防火各项防范措施的落实

(1)领导重视，真抓实管。省政府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副省长吕德彬、政府副秘书长张同立先后两次深入林区指导、调研、部署森林防火工作，慰问基层干部职工。省人事厅、省通信管理局、省综合开发办等多数成员单位领导对森林防火工作亲自安排、亲自督查。省气象局胡鹏局长亲自带队深入鹤壁林区指导清明节期间的防火工作；省财政厅杨舟副厅长在责任区指导森林防火工作时，要求各级财政部门挤出资金把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搞好等。省林业厅每名领导无论到哪个市调研，都要督查森林防火工作。洛阳、郑州、平顶山、三门峡、驻马店、安阳等多数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检查森林防火工作，亲自组织扑救森林火灾。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为做好森林防火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2)严密部署，措施有力。针对不同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先后印(转)发了16个紧急通知，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意见和措施。省护林防火指挥部、省林业厅先后派出9名厅级干部带队、18名处级干部带队的督查组，在春节、清明节等高火险时期深入林区督查各地落实森林防火措施；洛阳、焦作、三门峡、驻马店等多数地方在清明节前发出通知和森林防火戒严令，安阳市开展了“拉网式”森林防火安全大检查，济源市为林区内１８００余座坟头全部“剃头”，濮阳市旅游景区把消防卡随门票发给游客等，有效减少了森林火灾地发生。

（3）深化宣传，注重实效。一是争取省委宣传部制订了“广播电视、宣传部门要将森林防火宣传纳入公益宣传范畴，免费播放公益性森林防火广告、森林火险预报”等政策。省人民政府网、河南电视台、中原新闻网、河南报业网、河南日报、大河报、今日安报等省级新闻媒体积极落实,报道30余次，分别在春节、清明节前宣传了森林防火的严峻形势、各级政府领导对森林防火的安排部署和检查情况。二是省防火办及时印（转）发2个文件，对森林防火宣传工作的针对性、规范性及保障措施提出了明确要求。三是各地认真落实省政府要求，18个省辖市及100多个县（市）明确了森林防火宣传工作分管领导和人员，完善了宣传工作制度和奖励措施。四是各地通过森林火灾快报、森林防火简报、工作汇报、出动宣传车、建立大型宣传牌、发放宣传材料、开展学生“五个一”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了宣传，增强了全民的森林防火安全和法制意识。

（4）严管火源，消除隐患。针对春季的不利天气形势，各地普遍强化了野外用火管理。一是严格实行野外生产用火审批制度，对林区生产施工用火单位，采取了交纳防火抵押金，落实责任人的办法进行管理。二是强化了重点人员管理，对痴、呆、憨、傻重点人员和中小学生一一登记造册，落实监护人员和管理责任。三是对入山路口、寺院、墓地等重点地段增兵设卡，防火检查站严格控制火种入山，护林员加大了林区监测巡查密度。如焦作市积极引导林区群众改变上坟烧纸、烧香等陋习，倡导植树等文明祭祖方式，栾川县对重点地区实行依法严管严罚，对违反规定上坟烧纸的党员、干部严肃处理，等等。
（5）严阵以待，全力备战。首先，严格了值班调度和信息传递。各级防火办坚持24小时值班及关键时期双岗值班制度。省防火办4次抽查各地值班情况，将结果及时进行通报。其次，各地修订了森林火灾处置预案，备足了消防物资，维修了扑火机具，并大力加强了安全扑火技能教育。三是各地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支持，大力加强森林消防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今春仅信阳、郑州、许昌、平顶山4市就新建森林消防突击队18支，队员157人，义务森林消防队 586支，队员18307人；购置森林消防指挥车3部，运输车1部，建扑火物资储备库3座。四是各级护林防火指挥部、森林消防队伍和检查站、了望台的工作人员始终坚守岗位，密切监视火情，保持临战状态。一有火情，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迅速赶到火灾现场，亲自组织扑救，及时控制灾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森林火灾损失。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客观因素：一是近几年全省每年新造林都在200万亩以上，并且多为易燃的松柏树种，火险等级高，森林防火任务日益艰巨。二是我省人口多、密度大，进山旅游、开矿、施工、搞副业等人员急剧增加，人为活动频繁，火灾隐患明显增多，火源管理非常艰难。三是我省森林消防队依托的国有林场和林业企业经济贫困，致使消防队伍的巩固和发展受到严重影响：20％的队伍队员生活无保障，名存实亡；40％的队伍工资长期拖欠，队伍的生存、训练及战斗力已受到严重影响。

2. 人为因素:一是部分市、县森林防火工作机制僵化，不能调动工作人员干事的积极性、创造性，亟待建立激励机制。二是一些市、县对省部署的工作不认真贯彻落实，森林防火政策和措施在个别地方还存在“棚架”现象。三是部分市政府和省政府部分职能部门落实豫政办[2005]24号文件精神行动迟缓，亟待加大协调、督查力度。
以上问题，有待于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夏秋季森林防火工作要点

针对我省当前森林防火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夏秋季拟抓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召开全省森林防火工作会议，总结春防工作，安排夏秋季秸杆禁烧护林防火工作。

（二）抓好重点火险区综合治理。组织实施《河南嵩山国家级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建项目》和《河南省大别山桐柏山森林重点火险区综合治理工程项目》。 

（三）落实市、县森林防火经费。督促各市、县防火办（特别是平原地区）加大与发展改革、财政部门等部门的协调力度，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同级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森林防火预防和扑救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

（四）加强森林消防队伍建设。制定《河南省森林消防队伍发展规划》。逐步落实豫政办〔2005〕24号文件提出的“2007年以前，重点林区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起20—30人组成的专职森林消防队，所有林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半专职森林消防突击队；平原乡镇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季节性森林消防队”的建设目标。

（五）狠抓部门防火责任制的落实。根据人事变动和机构改革实际情况，重新调整省护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并进一步明确成员单位责任，督导各成员单位充分发挥行业优势，落实豫政办〔2005〕24号文件精神。

（六）强化技能培训。积极组织全省各级防火办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火灾扑救指挥、森林消防队等工作人员的岗位技能培训事宜。
                   （省护林防火办公室：夏治军）
